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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广大市民群众：
近年来，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类中介机构非法集资风险逐步暴露，问题平台增多，致使众多参与者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我县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现提示如下：
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类中介机构属于一般性中介服务类企业，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投资理财业务，必须向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取得相应的金融业务许可证后才能开展核准后的金融业务。但是，部分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超出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直接或间接开展金融业务，诱发非法集资风险，这些公司大多有以下七大特点：
1.公司名称具有迷惑性。这些公司名称通常带有“金融”“投资”“理财”“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融资担保”等字眼，但均未持有金融牌照，有些公司名称故意与正规金融机构名称相近或相仿，以此迷惑公众。
2.操作手法具有隐蔽性。这些公司一般通过互联网、社交工具进行交易，并设有专门的网络宣传和微信推广交流群，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方式收取资金。而且这些公司及不法分子为了方便携款潜逃，频繁变更公司经营范围，通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
3.承诺高额收益回报。这些公司为了利诱群众，往往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引诱投资者。
4.编造虚假投资项目。这些公司一般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或“金融创新”的旗号，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高大上的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5.以虚假宣传造势。这些公司在宣传上舍得下血本，采取请名人站台、请“专家”开研讨会或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散发传单、进行社会捐款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骗取公众信任。
6.资金运作不规范。一般这些公司会要求投资者将资金打入个人或公司账户，不是存入第三方托管银行账户，由于缺少第三方监督，不法分子很容易把吸收来的资金转移、挥霍或抽逃。
7.存着多种违法风险。这些公司往往通过公开宣传，以高收益为诱惑，吸引公众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实质还是“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        
在此，梁河县处非办郑重提醒广大市民：认清非法集资的特征和形式，非法集资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以合法外衣为掩护，以高利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行为。广大市民面对不断翻新、花样繁多的非法集资行为和利益诱惑，一定要端正心态，谨慎识别，切记“你盯着人家的高息，人家盯着你的本金”，对任何投资机会，请多一分审慎，少一分侥幸。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损失自担，请大家擦亮眼睛，切勿参与！
广大市民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请及时收集和保存广告宣传资料、推介会录音录像、合同协议、转账凭证等证据，主动向以下部门联系，举报电话如下：
县处非办：0692-3019064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0692-616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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